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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 2021 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4月28日，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

授权的议案》，并将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事项 

为满足相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其业务需求及授信计

划，结合 2020 年度担保工作情况，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计划

2021年度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45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包

括但不限于综合授信额度、流动资金贷款、保函、承兑汇票、信用证、贸易融资、

融资租赁、应付款等，担保期限根据被担保方融资需求及届时签订的担保合同为

准），具体见下表： 

被担保公司 担保额度上限（单位：万元） 

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杭州鼎福铝业有限公司 50,000.00 

杭州鼎胜进出口有限公司 50,000.00 

江苏荣丽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10,000.00 

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50,000.00 

内蒙古信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0,000.00 

鼎胜铝业（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10,000.00 

泰鼎立新材料有限公司 5,000.00 

鼎亨新材料有限公司 55,000.00 



合计 450,000.00 

授权期内发生的，在前述担保额度范围内的各项担保事项将不再另行提交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由公司董事长对前述额度范围内发生的相关担保事项进行

签批及签署相关担保文件，且各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在担保总额度内可根据实际

经营情况需求进行调剂使用。  

二、授权事项的期限 

以上授权事项尚须提请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授权期限为自本次

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三、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及子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强，公司及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各自或相互提供的担保不会影响公司利益，该等担保的事

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流动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及子公

司长远的发展。该担保事项的决策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上述对外担保事宜并请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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